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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能耗双控
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的意见》。

碳排放双控，是指碳排放总量控制和
碳排放强度控制，是我国未来最重要的碳
减排政策之一。碳排放总量控制是指对一
定时间段内（通常为一年）区域内产生的碳
排放总量进行限制；碳排放强度控制是指
对一定时间段内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进行限制。

在碳排放总量控制方面，首先，国家将
总体碳减排目标层层分解到各省份落实，综
合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发展定位、产
业结构和布局、能源消费现状、节能潜力等
因素，确定各省碳排放总量目标。预计在目
标分解中，将向能源利用效率较高、清洁能
源比例大、发展较快的地区适度倾斜。同
时，将加快选择在有条件的地方、行业开展
碳排放增量控制试点。此外，“十四五”期

间，或将对直接排放已达峰的省份实施碳排
放总量控制；对当期达峰的省份实行碳排放
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对“十五五”期间达峰的
省份，主要实行碳排放强度控制。

其次，预计国家对各省份分解减排目
标总量后，各省份再灵活分解至各行业企
业，设“基准排放上限”，具体由行业标杆
值、企业历史碳排放水平、碳泄漏暴露因子
和调整系数4项相乘所得。炼油化工行业
由于生产环节复杂，单一进料的终端产品
较多，很难由单一产品产量设置标杆值，我
国或将参考欧盟碳市场炼油行业的标杆值
方法进行设计。

再次，国家将建立在建、拟建、存量的高
碳排放项目清单，分类施策，对碳排放总量
高于一定标准的项目，由地方和中央共同管
理；对碳排放总量指标缺乏的经济发达省
份，或允许省份之间进行生态补偿交易。

在碳排放强度控制方面，预计将对省

份设置基本约束和标杆激励的减排目标，
完成激励目标的地区享受考核上的优惠和
便利。同时，国家对行业内生产装置和终
端产品动态调整减排目标和标准。对行业
产品设定限额值、准入值和先进值，存量项
目产品面临限额值约束，拟新增项目的产
品面临碳排放准入门槛。企业不符合碳排
放标准的存量资产需要升级改造，否则将
淘汰或限制用电用能并收回项目碳排放指
标。目前，部分行业碳排放标准已经公布，
其中炼化行业的炼油和乙烯碳排放强度暂
定标准已出。未来，石化产品将依据纳入
碳市场的时间迎来更严格的碳排放标准考
核，碳排放范围也将从仅考虑生产碳排放
扩大到全生命周期碳排放。

此外，国务院国资委还将加大对国企、
央企的碳排放考核力度，设定稍严标准，评
估“碳承受力”（单位产品利润与处理单位
碳排放成本的比重）并计入考核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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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国家碳达峰试点建设方案》，明
确在全国范围内选择 100 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城市和园区开展碳
达峰试点建设，着力破解绿色低碳发展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积极
探索新路径、新模式、新机制。这对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加快
形成绿色低碳产业竞争优势、确保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

要意义。
今年以来，我国碳减排政策密集出台，尤其是碳排放双控政策

实施后，将对以化石能源为主、高能耗高碳排的炼化行业产生较大
影响。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的硬约束需要炼化企业遵守刚性的生产
经营要求，地区间的碳排放空间余量和减碳压力不同，将直接对炼

化企业生产经营产生不同程度的外部环境约束，而企业内部的碳排
放成本较高也将制约企业低碳转型速度。面对多重挑战，炼化企业
应如何适应日益加快的碳减排步伐？本版推出专题为您解读。

本版文图由 胡明禹 高蕙雯 提供（作者单位：中国石化经济技
术研究院）

当前，我国已建成投产近30个千万吨级炼油
基地，行业正在向装置大型化、炼化一体化、产业
集群化方向发展。我国密集出台的碳减排政策将
倒逼炼化企业优化调整产能、加快低碳转型。

积极研究国内碳减排政策，把握政策窗口
期。一方面，炼化企业研究人员应持续跟踪国际、
国内碳减排政策动向，积极研判我国碳排政策趋
势，分析政策影响，把握政策窗口期，用足用好碳
政策，及早应对。同时，重点跟踪发达国家最新碳
减排政策，提前布局应对全球示范效应。例如，未
来我国或借鉴德国做法，区域碳市场或转向特色
碳市场，试点实行“上游”碳排放交易；借鉴美国经
验，可能对甲烷排放征税，用以试点征收广义碳
税。这些都将使炼化企业在碳排放双控背景下，
面临更多的碳排放约束和可能的碳排放成本抬
升，需要提前应对。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碳排放政
策体系日趋完善，在行业碳排放核算体系和产品
碳排放标准的构建和规范过程中，炼化企业应积
极主动参与，充分沟通表达发展诉求，助力绿色低
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关注地方政策和产业发展实际，及时调整业务
布局。炼化企业应重点关注不同政策情景下各省
市的碳排放紧张程度及未来碳排放空间余量，结合
各省市政策和产业发展实际，优化调整自身产能、
业务布局，加快园区化和基地化建设。例如，对位

于北京和天津两地的炼化企业来说，鉴于石化产业
在当地所占的GDP比重，未来面临的碳排放约束
将主要来自当地政府，应提前做好与地方政府的沟
通协商，抓紧通过能源路线调整，以及固碳、负碳技
术等手段进一步降低自身碳排放总量以减少约
束。考虑到上海市石化化工行业“十五五”期间碳
排放总量不增加的产业政策，以及拥有世界级石化
基地的优势，地处上海的炼化企业地理位置优越且
整体效益较为可观，主要考虑“油转化”及高端化学
品、精细化工的路线调整。此外，受海南省2030年
禁售燃油车政策影响，未来海南地区成品油市场将
进一步萎缩。但海南省工业基础薄弱，预计面临的
碳排放约束不大，因此地处海南省的炼化企业可以
考虑加快“油转化”步伐，上新项目。

提前建立碳配额分配机制，合理分解企业碳
减排目标。炼化企业可参考欧盟CTW碳核算方
法，选取行业内部前30%工艺水平装置的数值作
为标杆值，计算出企业获得的碳配额，并以此为基
础进行碳减排管理。各炼化企业可根据测算的碳
减排成本及基础碳配额，适时开展内部碳交易，识
别出能够参与碳市场业务创新的重点领域。同
时，对国务院国资委可能下达的碳排放总量减排
任务，大型炼化企业集团可以考虑优先分解给内
部碳减排成本较低的炼化企业，从而提高各企业
的碳减排效率。

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的硬约束需要炼化
企业遵守刚性的生产经营要求。地区间的
碳排放空间余量和减碳压力不同，将直接
对炼化企业生产经营产生不同程度的环境
约束。

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的能源消费
活动水平计算各省碳排放量，整体来看，东
北、华北和西北地区多省份表现不及全国
平均水平。总量方面，山东、河北、江苏、内
蒙古、广东、山西和辽宁居前列。这些省份
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同时为省外
提供大量高载能产品。强度方面，宁夏、内
蒙古、新疆、山西和河北居前五；北京、上
海、广东、浙江、福建居后五，碳排放强度较
低的省份经济水平位居全国前列，第三产
业相对发达，产业结构较均衡。

当前，我国碳达峰碳中和面临减排幅
度大、转型任务重、时间窗口紧等诸多挑
战。为此，国家要坚持地区和行业梯次有
序碳达峰原则，鼓励已实现碳达峰的地区
碳排放量不再明显增长、可再生能源丰富
的地区尽早实现碳达峰。

分省份看，整体实现碳达峰时间有明
显地区性差异，基本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省份已基本实现碳达峰，包括
北京、上海、天津、江苏、福建、广东、浙江
等，主要为经济发达且基本完成产业结构
低碳转型的低碳示范省。这些省份在“十
三五”期间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基本完成了
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预计碳排放在“十
四五”期间会持续下降。其中，广东、江苏、
浙江等省拥有较强的原油加工能力，以及
较为先进和合理的炼油工艺和产品结构。
这些省份产品结构多以基础化工原料为
主，多产烯烃、芳烃等高附加值产品，面临
的碳排放约束更大，因此需要加强碳排放

监测和管理，推进炼油向化工转型，提升产
品附加值，降低碳排放强度，加快实现地区
石化行业碳达峰目标。

第二类省份预计在“十四五”末期实现
碳达峰，包括贵州、陕西、安徽、江西、云南、
湖北、重庆、广西、四川、湖南等省份，主要
为经济高速增长但尚未形成高耗能行业路
径依赖的低碳潜力省。这些省份在“十二
五”和“十三五”期间保持了较高的GDP增
速，单位GDP能源消耗和人均排放量则维
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经济增长质量
相对较高，产业结构相对低碳。同时，这些
省份处于低碳转型中期，碳排放增速显著
慢于GDP增速，正在脱钩中，有望在“十四
五”期间彻底完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
钩，碳达峰前新增高碳排放项目约束较
大。根据《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到
2025年，国内原油一次加工能力控制在10
亿吨以内，这意味着未来3年的净增空间不
足1亿吨。因此，这类省份需要加快淘汰落
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能效水平、推
广低碳技术，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以实
现碳达峰目标。

第三类省份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实现
碳达峰，包括山东、山西、河北、辽宁、吉
林、河南、黑龙江、青海、甘肃等省份，主要
为重工业比重较高、亟待低碳转型的重工
业转型期省份。这些省份在“十二五”和

“十三五”期间GDP增速较低，但由于产业
结构（工业增加值占比较大）和能源结构的
原因（单位 GDP能耗偏高），大部分“十三
五”期间还没有出现碳排放与GDP脱钩的
迹象。在碳中和、碳达峰背景下，这些省份
成品油需求即将进入峰值平台期，而化工
品尤其是高端新材料需求仍将长期保持增
长，而我国烯烃、芳烃等基础化工原料保障

能力不足。一些炼油工艺和产品结构较落
后的省份，需要加快技术改造和创新，推广
分子炼油、绿色工艺等低碳技术，提高原油
转化深度和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碳达峰目
标。

第四类省份预计在 2030 年左右实现
碳达峰，包括内蒙古、宁夏、新疆、海南和西
藏等省份。这些省份目前仍处在经济发展
与低碳转型的早期阶段，面临低碳转型与
经济发展的双重挑战，还要考虑其生态屏
障作用，其碳达峰行动受国家能源布局影
响大。

未来，我国各地区的碳排放余量紧张
程度也有明显差异。碳达峰前，北京和天
津处于碳排放盈余状态，华北和环渤海区
域则整体处于碳排放紧张状态。其中，河
北、内蒙古、山西、山东和辽宁作为资源大
省面临较严峻形势，预计平均每年碳排放
缺口将超过 1.5亿吨，降碳压力较大，是未
来碳排放“双控”工作的重点省份。华南及
东南地区表现优异，包括福建、广东在内的
多数省份处于碳排放盈余状态，仅浙江、安
徽处于碳排放均衡状态，而江苏则处于碳
排放紧张状态。华中地区整体处于碳排放
空间盈余状态，预计平均每年碳排放盈余
将超过0.5亿~1.5亿吨。西南、西北地区的
碳排放空间充分盈余，这些区域多为经济
欠发达省份，预计平均每年碳排放盈余量
将超过 1.5亿吨。碳排放约束较强省份的
炼化企业，可考虑通过能源路线调整降低
自身碳排放总量，减轻约束。同时，可提前
与地方政府沟通协商碳排放指标，考虑“油
转特”（相同条件下，特种油碳排放稍低于
常规的汽煤柴油）、“油转化”和精细化工的
路线方向，通过延链、补链、强链实现炼化
一体化发展。

阅读
提示

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控制将更严格

地区差异将对炼化企业产生不同的碳约束压力

省 市

2030 年左右
面临低碳转型与经济发展双重

挑战，还需考虑其生态屏障作用，受
国家能源布局影响大。

内蒙古、宁夏、新疆、
海南、西藏

“十五五”期间
人均碳排放、单位GDP能耗等

指标均较高，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
构亟待转型。

山东、山西、河北、
辽宁、吉林、河南、黑龙江、
青海、甘肃

“十四五”期间
“十四五”碳排放进一步下降，期

间新增高碳排项目约束较大。

贵州、陕西、安徽、
江西、云南、湖北、重庆、
广西、四川、湖南

已基本达峰
经济发达省份，单位GDP能耗

和碳排放增速低。
北京、上海、天津、

江苏、福建、广东、浙江

特 点达峰时间

各省整体碳达峰时间及预测

炼化企业应优化调整产能
提高碳减排效率

中韩石化化工厂区全景中韩石化化工厂区全景。。 付付 松松 摄摄


